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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二）考的問題改進建議

１．考試方法彈性多元化，以提升考選的效度

　　　　以往我國考選政策相當重視考試程序的公平性，因此，在公務

人

　　員考選方法的選擇上，為了避免弊端的可能性，所以儘可能地侷限

於

　　筆試的單一方式，造成常有考試科目與工作內容關連性小，無法評

鑑

　　出潛在性格、品德與發展潛力不乏質疑（關中，民８６：二七五～二

　　七六：施能傑，民８５：一一七）。考選機關在欣慰於高普考等國家

　　考試的報考人數眾多之際，更應思考如何運用有效的考試方法，遴

選

　　到最為優秀的人才，以蔚為國用，因此，考試的方法應當在此目標

的

　　前提之下，思考如何運用有效及嚴謹的方法，根據不同的需求，採

行

　　最適當的考選方法。

　　　　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八條的規定：「公務人員考試，得採筆試

　　、口試、測驗、實地考試、審查著作或發明咸知能有關學歷證明及論

　　文等方式行之。除筆試外，其他應採兩種以上方法。：：：」，考試

　　的方法與技術，實不僅限於筆試一種，且單憑筆試，不一定是最公

平

　　、公正、公開的考試，因此，宜依任用需要，採行其他法定方法。

　　　　如何有效的選拔人才，使其成為良好的公務人員，必須要慎選

考

　　試的方法和內容。考試的方法可以不限筆試，至少增加口試，以便能

　　對考生有多方面的瞭解，在世界各國的考試方法中，最起碼都採用

兩

　　種方式（陳金貴，民８５：五三～五八）。以日本而言，公務人員經

　　過二試及格之後，人事院即造名冊，分送各部會，由各部會針對及

格



　　者進行面試，各部會所舉行的面試，有時前後高達四次，才錄取到

其

　　所需要的人才。而部分甄選人才的重點是重視天分、思路、分析、領

　　導力（楊瑪利，民８３：一三０～一三一），這些特質很難只想筆

試

　　便可分辨得知的。

　　　　目前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大都筆試、口試兩種方式併採，而高普

　　考試，除高考一級另採口試及其他方法外，概以筆試為主，為提高

考

　　選效度，不應侷限於單一筆試方法，而應根據需求人力的性質，採

用

　　效度要求的考試方式。

２．賡續考試類科簡併，並強調知識的統整

　　　　行政人員的類科不宜區分太細，考試的科目應加強知識的統整。

　　基本上，考試的內容無須考得大多太細，而是要注重公務人員所必

須

　　具備的辦事方法與邏輯思維及基本的素養為主（李允傑，民８７：

吳

　　明清，民８７）。換言之，行政人員的考試科別，不宜區分過細，應

　　再簡併職系，以遴選行政通才之標準設計，靈活人員的任使與輪調，

　　俾使於行政通才之遴選，並培育其為未來高級行政領導人員（江丙

坤

　　，民８７：６５）。以我國目前的現狀來說，依據「職系暨職組名稱

　　一覽表」的分類，行政類共分成十職組與二十五個職系，公務人員考

　　試類科係依據職系說明書所載之工作項目而設定，故類科更多，相

對

　　於日本行政人員只區分為行政：法律、經濟、心理、教育、社會六種

　　而論，似嫌過多。

３．貫徹以高、普考為主、特考為輔的考試政策

　　　　前已論述過，我國公務人員考試原係以高、普考試為主（現又增

　　設初不考試），遇有因應特殊性質機關需要，再舉行的特種考試

（現

　　在分成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等），但由於實施的偏頗，使得特考反而

　　喧賓奪主，加上有些特考本身在性別或兵役條件上有特殊限制，及

各

　　種特考間的水準相差頗大，導致種種的不公平。因此，未來國家的高

　　、普及特種考試應導向正軌，貫徹以高、普、初考為主、特考為輔的



　　考試政策。

４．研究部分考試授權用人機關自行辦理，以縮減考試的程序與時間

　　　　考選部若能研究將考試權授權用人機關自行辦理，使其依據本

身

　　的特色來辦理試務，而考試院則扮演如同文官委員會的角色，以監

督

　　及協助的立場來規劃試務，則考試的流程將可大量縮減，考選部自

身

　　的業務也可大量簡化，如此，雙方將各得其所。在世界各國的公務人

　　員考試制度中，幾乎都是由中央機構辦理高層級和全國性機關的考

試

　　，其餘各機關的考試，則由各部會自行辦理（陳金貴，民８７：一

０七

　　）。就此而論，考試院只要辦理高級文官的考選即可，至於中、低階

　　文官的考選，可以下放，考慮由用人機關訂行辦理（朱楠賢，民８

７）

　　。以美國而言，美國的考選工作已朝向授權化的目標發展，即在負責

　　考選部門的監督下，由各專業領域用人主管機關，在各地全國性專

業

　　學會或全國性學術學會的協助下，定期申請辦理。英國則是更大膽地

　　在一九九五年底，宣布將原屬內閣辦公室公共服務與科學局

　　（Ｏｆｆｉｃｅ　ｏｆ　Ｐｕｂｌｉｃ　Ｓｅｒｖｉｃｅ　ａｎｄ

　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）的人力甄補與測試組（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

　　ａｎｄ　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　Ｓｅｒｖｉｃｅ）出售成為民營

公

　　司，由各機關自行決定是否向其購買測驗服務（施能傑，民８７：

六

　　九）。

５．各用人機關應主動挖掘優秀人才

　　　　在公務人員的永業制度下，及倡導「小而美」、「小而能」的現

　　代政府型態，延攬到優秀的人才進入公務體系服務，是極為重要的

一

　　件事。但政府絕不能坐等優秀人才自行找上門來，而當主動出擊，介

　　紹優秀文官將來的生涯發展與志業顧景，甚者，提供獎學金以吸引

優

　　秀人才的投入。曾擔任過銓敘部長的陳桂華（楊瑪利，民８３：一三

　　八）就指出，他曾經訪問新加坡人事局長，當場有一位翻譯官很優

秀，



　　年齡只有大約三十歲左右，竟然已經是副局長了。其在大學三年級被

　　政府選中，而拿獎學金到英國讀書，暑假間則考察美國的文官制度。

　　新加坡政府對於優秀人才的主動延攬的作法，值得我國參考：因此，

　　我國目前文官發揮功效，正如關中（民八十四：三五）所質疑的，

是

　　否僅在消極地防止濫用私人與公平地取得職位，而非積極地向民間

部

　　門爭取優秀的人才進入政府部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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